
上海海事大学进口仪器设备采购办法  

沪海大实验字〔2008〕134 号 

  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经费的加大投入，学校从国外订购的仪器设

备逐年增多，这些科教用仪器设备必须通过海关才能正常运抵学校。

对科教用仪器设备（含捐赠的进口仪器设备）的进口国家有较多的规

定和要求，在工作中必须认真地遵守海关的相关法规，坚决执行国家

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做好仪器设备的进口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部门 

  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进口仪器设备的归口管理部门。 

  二、购置进口设备的申请 

  各部门在落实经费来源的前提下，根据需求向实验室管理处提出

进口仪器设备订购申请，并填写“上海海事大学仪器设备申请采购

单”。 

  三、购置进口仪器设备的技术谈判与商务谈判 

  本着技术谈判以各使用部门为主，商务谈判以实验室管理处或采

购工作组为主共同组成谈判小组，与供货商进行技术、商务谈判。 

  技术谈判包括设备详细的名称、规格型号、技术指标、配置清单、

售后服务、出国培训、验收标准等条款。 

  商务谈判包括最终合同价格、成交方式、交货日期、运输方式、 

付款条件、验收方式、索赔条件等条款。 

  单价或批量价格在人民币 10 万元（含 10 万元）以上的设备，

或者属国家规定招标范围的产品，均要通过招标程序对外公开招标。

中标后，方可办理有关进口批件，签定合同。 



  四、办理进口证明及外贸合同签定 

  根据国家规定，在外贸合同签定前，必须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

准进口证明，如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进口配额证明、进口许可证等。

此项工作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统一申请办理。 

  外贸合同必须由实验室管理处委托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

或组织（简称对外经营单位）签定，方为有效。各部门无权签定外贸

合同，但可以和国外供货商签定备忘性的协议。 

  五、付款 

  得到机电产品进口批件和签定外贸合同后，实验室管理处通知使

用部门根据合同规定付款，由实验室管理处转交外贸公司。外贸公司

根据外贸合同的规定，以开具银行信用证等方式向供货商付款。 

  六、进口免税证明申请 

  1、合同签定以后，根据海关总署《科教用品免税范围的规定》

的要求，办理合同货物的免税手续。 

  2、仪器设备免税要遵照海关有关规定，使用部门在进口仪器设

备时，为考虑合理地使用经费，可到实验室管理处咨询，并报海关关

税处。如不能免税，各使用部门要考虑交纳进口关税和其它进口环节

税。 

  3、单独进口零配件及易耗品，须出示主机进口免税证明，并按

原整机价的 10%为免税限额，超出部分照章纳税。 

  七、仪器设备的发货、报关、提运 

  1、根据外贸合同及信用证的有关条款，履行合同双方的义务。

仪器设备到达目的口岸后，实验室管理处须办理合同货物的报关、提

运等相关手续。 



  2、未经过实验室管理处办理有关进口手续，国外公司擅自发运

至海关的货物，实验室管理处一般不受理此项工作。如需实验室管理

处协助办理相关进口手续的，各使用部门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补

办有关批件，由此而引起的滞报金、仓储费等均由各使用部门自己支

付。 

  八、进口仪器设备的验收和索赔 

  合同货物运到学校后，使用部门应及时验收。必要时应通知供货

厂商来验收，重要进口仪器设备的验收由实验室管理处派员参加。验

收分常规验收和技术验收。 

  1、常规验收应根据合同逐一开箱验收清点。如发现短缺或破损，

应做好现场记录。 

  2、技术验收应根据技术协议及产品技术指标，做好质量验收，

填写《上海海事大学进口仪器设备验收单》。如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

须做好双方签字认可的备忘录。 

  3、如发现数量或质量有问题，一般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商检。凭商检证书，对外交涉索赔。索赔有

效期为合同货物到货后 90 天。 

  九、结算 

  根据信用证条款外贸公司付款结汇后，使用部门应配合实验室管

理处做好固定资产入帐及财务报销工作。 

  十、归档 

  进口仪器设备归档主要有以下几部份： 

  1、可行性论证报告； 

  2、招投标资料； 



  3、订购合同、备忘录、协议（复印件）等； 

  4、《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复印件）； 

  5、商业发票（复印件）； 

  6、验收资料； 

  7、商检索赔来往文件及结果； 

  8、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管理条例、维护制度、履历书等。 

  十一、海关监管 

  在海关监管期内的免税进口仪器设备，其产权原则上是不允许转

让的，并须接受海关的监管。如在监管期内有产权关系变更，须填写

《免税物品产权变更申请表》，报海关审批。若接受单位不具备免税

条件，须照章纳税。违反规定，后果自负。如果仪器设备必须运到外

地使用，使用部门应报实验室管理处和资产管理处，到海关办理审批

手续，保证仪器设备仍在海关监管之下。免税仪器设备超过海关监管

期，使用部门填写《减免税物品核销申请表》，报实验室管理处，向

海关申报，海关批准后，方可解除监管。 

  十二、其它 

  1、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生效。原沪海大教字[2005]459 号《上

海海事大学进口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文件同时废止。  

 


